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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中国优秀软件产品」 

香港区推选 

报名须知 

 

 

开始报名日期： 2012 年 9 月 17 日 

 

截止报名日期： 2012 年 11 月 5 日 

 

 

        主办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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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背景 

为了在全国范围选拔出优秀软件产品，培育著名软件品牌，「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从 1994

年开始举办「中国优秀软件产品」推选，每年在全国各地共选出 60-100 个优秀软件产品。

为广泛实施的政府部门采购、获公共大众用家采购、供大型重点信息工程招标评标，建立

「中国优秀软件产品」名单。从 2009 年开始，「香港软件行业协会」正式得到「中国软件

行业协会」授权，增加并主办「中国优秀软件产品」推选的港区推选，目的旨在为香港公

司的优秀软件产品建造「中国品牌」，将本地优秀软件产品纳入内地政府部门的采购名单，

更有效率地打进庞大的内地市场，亦同时表扬香港本地软件产品发展的卓越成果。务求能

令本地公司打出名堂，在国内及海外建立更多优势和商机，藉以进一步提升业界在内地及

国际的专业、优质形象。 

 

第二部份：目的 

1. 建造「中国品牌」 

「中国优秀软件产品」推选是由「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每年主办一次的国家级软件产品评

选活动，主要为国家政府部门、国营企业与民间企业等推荐国内开发的优秀软件产品。优

秀软件产品的推选是全国性，今年已是第十九年举行，每年约有 60-100 件软件产品被推选

为「年度中国优秀软件产品」，这些软件产品可在其包装上使用如「2012 年度中国优秀软

件产品」的品牌。连续三年被推选为「年度中国优秀软件产品」的软件产品将可使用「中

国优秀软件产品」这个国家级优质品牌三年。 

 

2. 被纳入国家采购名单 

为使这些优秀软件更有效率地被使用，「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每年把「年度中国优秀软件

产品」及「中国优秀软件产品」的名单发放到各政府部门及国营企业作为推荐采购名单，

这些名单亦被刊登在官方的「中国软件产业年鉴」及「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软件产业

动态」期刊，名单亦被「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及各省市「软件行业协会」用于回答企业的

软件产品查询，「软件行业协会」一般从名单推荐约 2-3 个合适的软件产品给企业。因此被

采纳的软件产品将有更多机会被内地政府机构及企业采纳，更有效率地打进庞大的内地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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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参赛裨益 

获选为「2012 年度中国优秀软件产品」将获授权于其软件产品包装上及有关之宣传数据显

示「2012 年度中国优秀软件产品」之徽号,并获颁发证书及奖牌加以表扬。 

 

1. 踏足神州、迈向国际 

杰出表现之参赛单位将有机会在内地与国际舞台上推广他们的卓越成就，更有机会获提

名参加来年国际比赛。 

 

2. 广受业界及社会认同 

「中国优秀软件产品」让参赛单位有机会向业界、学术界和公众展示他们的优秀软件产

品，从而建立产品形象及加强品牌在区内的知名度。 

 

在评选的过程中，参加者将接收各界专业人士之宝贵意见；并且提高与业界合作的机会。 

 

透过参与主办单位所举办的活动，参赛者更可汲取国内及海外业界代表的独特见解及分

析，大大增加将本地业务打入内地市场及扩展海外市场的机会。 

 

3. 引起传媒关注并提升知名度 

获选为「中国优秀软件产品」可获媒体广泛报导而广为人知，更可获媒体赞助商、主

办机构与协办单位推荐下的传媒伙伴作全面采访，以达宣传之效，缔造无限商机。 

 

 

第四部份：参赛资格 

1. 香港企业 - 报名企业必须为正式在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注册的企业 

2. 拥有知识产权自主开发的软件产品 - 报名的软件产品必须由以下企业开发并拥有知识

产权： 

i) 由报名企业在香港开发；或 

ii) 由报名企业在中国内地或海外的办公室开发；或 

iii) 由报名企业在中国内地或海外的子公司(拥有超过 50%控制权) 开发；或 

iv) 由报名企业的控股公司(超过 50%控制权)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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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件商品化及适合内地市场 - 由于优秀软件产品是针对内地的商品市场，报名的软件

产品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i) 所有报名参加评审的软件产品名称需符合《软件产品名称规范》，具有全中

文名称，名称中应包含三要素，即：品牌 + 产品用途 + 版本号。 

ii) 具有精美并有中文说明的包装及软件光盘；及 

iii) 具有完善及有中文说明的使用手册和用户卡 (包括产品合格证、软件授权卡、

意见反馈卡、维护联系卡、用户使用手册等)  

(中文包括繁体中文、简体中文或两者兼备。如软件产品只支持繁体中文，软件产品如

获推选为优秀产品，该产品必须再行加工支持简体中文，以便销往内地市场) 

4. 香港或大陆市场的良好销售记录 - 为确保报名的软件产品符合中国文化的要求，产品

必须在中国大陆或香港销售超过半年 (按产品在香港上市时间或第一次发布时间) 并

有良好销售记录。报名企业必须为软件产品提供不少于 10 个用户名单及 3 个由用户撰

写在实际应用中对其软件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和实用性表示满意或认可的用户使用

报告以供评判参考。(见报名表) 

5. 技术及质量水平高 - 高技术及质量水平是软件产品的核心，报名的软件产品必须采用

先进的软件工具和研发及具有新颖特色及创新特点。 

6. 拥有较大用户群和市场销售量 - 一个优秀的软件产品，只有经过较大用户群的实际应

用，不断地听取反馈意见，进行反复地修改完善，方能日臻成熟。 

7. 提供优质服务 - “软件就是服务” 的理念已慢慢地被接受。软件产品的售前、售中及售

后服务的质量已成为选购软件产品的重要依据。因此报名企业必须为报名软件产品提

供优质服务的证明，以供评判参考。 

8. 可为多个软件产品报名 - 每间软件企业可为多个软件产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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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推选组别 

为方便统一软件产品的评选准则以及鼓励本地开发的软件产品参加推选，香港区的推选分

为两个推选组别： 

1. 本地开发产品：参加推选的软件产品必须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在香港开发 

2. 非本地开发产品：参加推选的软件产品必须多于百分之五十在香港以外地区开发 

 

第六部份：评审准则 

1. 功能与实用水平 

2. 产品技术水平 

3. 商品化水平 

4. 用户应用情况 

5. 市场占有率 

 

第七部份：评审过程 

参赛作品的评审将以三个阶段进行： 

1. 审查 

所有参赛作品将按照所提交的数据进行初步审查，以审核作品所提交的数据是否完整

以及是否符合参赛资格及规则。 

2. 报告 

合资格的参赛作品将被邀请向评审委员会介绍其参赛作品(每个参赛作品将有包括答

问的 20 分钟报告时间) 。 

3. 终审 

在香港区选出的优秀软件产品将推荐至北京参加全国终选。 

香港信息及通讯科技奖得奖作品参选安排 

已举行多届的香港信息及通讯科技奖已取得本地以至国际业界认同，因此曾经在过去三年

于香港信息及通讯科技奖其中一个奖项取得金、银或铜奖而符合本推选的参加资格的软件

产品完成并通过报名程序后可获免除评审而直接获提交往北京参加全国终评。 

 

香港区推选不设得奖产品数量 

香港区推选并不设立推选的上限，希望值此吸引更多软件产品参加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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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份：报名办法及查询 

参赛单位必须于 2012 年 11 月 5 日 (星期一)下午 6 时正或以前将报名表正本、下列文件副

本、下列文件数据光盘、报名费用交往香港软件行业协会秘书处(地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121 号远东发展大厦 17 楼 1704 室)，幷于信封面上注明「2012 年度中国优秀软件产品」香

港区推选。 

1. 所提交之数据的列表。 

2.  由企业单位负责人签署及盖章的正本报名表。(并以 Word 或文本格式刻录成光盘) 

3. 包装完整的正版软件产品一套，请勿提交演示版软件。 

4. 用户使用手册一套、技术手册一套。 

5. 最近两年内的 10 个以上用户名单 (包含用户联系电话，联系人)，用户名单越多，表

明其市场占有率越高。 

6. 3 份以上由使用单位盖章的用户使用报告(杜绝「克隆型」报告。) 

7. 软件产品登记证书复印件、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复印件。(适用于已在中国发售的软件

产品。) 

8. 省市级有资质机构的测试报告复印件及以往该产品获奖证书、鉴定证书复印件。(适用

于已在中国发售的软件产品。) 

9. 曾经参加过推优的软件产品在申报时，须提交该产品近一年中在功能、性能等方面改

进、更新、增强，以及市场拓展情况的书面说明及往年获奖证书复印件。 

10.  一份 300 字以内的软件产品功能简介。(并以 Word 或文本格式刻录成光盘) 

 

报名费用 

 报名、测试及评审费用： 

 会员企业：港币 3,000 元 / 每件产品 (已交纳 2012 年度会费的会员企业) 

 非会员企业：港币 4,000 元 / 每件产品 

 北京终审优胜产品发布及宣传费用: 

 港币 16,000 元 / 每件获选产品 

 支票抬头：「香港软件行业协会」 或“Hong Kong Software Industr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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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 

  联络人 :   李小姐 (Ms. Leeann Li) 

电话 :    3913 2000 

图文传真:   3011 3073 

电邮:    cospa@hksia.hk 

网址:    http://cospa.hksia.hk/drupal 

  地址:   香港中环德辅道中 121 号远东发展大厦 17 楼 1704 室 

 

第九部份：时间表 

接受报名 20 2012 年 9 月 17 日 

截止报名 20 2012 年 11 月 5 日 

评审工作 20 2012 年 11-12 月 

公布结果 20 2013 年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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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机构： 

香港软件行业协会(前名为香港与内地软件行业合作协会)是一个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

协会是由香港一群富有经验、热衷于中国内地市场的信息科技专业人员及企业家在 2002

年创办，目标是协助香港软件企业，通过与中国内地企业合作而寻找及发展生意机会。协

会的创办主要是基于相信结合内地的庞大市场与资源能使香港软件行业更能特出自我优

势和得益。 

为此，本会订立了以下的目标： 

1. 促进软件行业发展并开通内地市场的机会； 

2. 加强香港与内地软件行业合作及沟通； 

3. 与海外软件行业合作，从而得到更好的资源分配、利益共享及相互增值； 

4. 通过国际接触、项目管理技巧、技术才能等交流，令香港及内地软件企业能在生意发

展中相互得益。 

 

 

支持机构: 

(排列依中文笔划序) 

 

 
 

 

 

 


